
苏黎世中国附加新收购或新设立的子公司和关联公司自动保障条款 （公众和产品责任险类） 

 

兹经双方理解并同意，对于在本保险合同生效后新收购或新设立的中国子公司和关联公司，

只要上述子公司和关联公司的活动/业务符合本保险合同中有关被保险人的规定且被保险人在发生

上述变更后【XX天】内通知保险人，本保险合同予以承保。 

对于新收购的子公司，本保险合同对其在被收购前发生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。 

本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相悖之处，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；本保险合同的所有其他条款、除

外责任和条件维持不变。 

 

 

 

 


